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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19〕第 19 号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 2019年 1月 31日《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显示，

考虑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事务所）

已连续多年为你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

性，并结合你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你公司 2018年度不再

续聘其为公司审计机构。你公司从审计机构业务规模、综合服务经验

和能力等方面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筛选，拟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事务所）为 2018年度审计机构。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对以下问题作出说明： 

1.你公司 2018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期为 2019年 4月 27日，本

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尚需拟于 2019年 2月 2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待正式聘任立信事务所为你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后，所剩

余的审计时间将不足两个月。请你公司结合业务结构、资产规模、分

子公司情况及对外投资事项等，详细说明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是否

有利于保障或提高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立信事务所是否有足够

的时间完成相关审计工作。 

2.请补充披露中汇事务所关于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陈述意

见，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不当情形或审计范围受限情形，以及是否做

好前后任会计师的审计沟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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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进行

核实，并就其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请将相关书面说明于 2019年 2月 13日前报送至我部，涉及信息

披露的，请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我部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

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公平、

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9年 1月 31日 

 

 

 

 

 


